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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法规范演变的动力

徐　进

内容提要　为什么 19世纪下半叶以后国家才开始系统地建立战

争法 ?影响战争法有效性的因素又是什么 ?笔者认为 ,价值理性的变

化决定战争法的总体变化方向 ,具体规范的变迁则受到工具理性的影

响。自由主义理念的盛行及其政治实践 ,促使西方国家逐渐改变对战

争中暴力行为适当性的价值判断 ,并在 19世纪下半叶通过建立战争

法来互相限制暴力 。不过 ,作为战争法哲学基础的抽象人性论是近代

西方文明的产物 ,这无疑限制了战争法的适用范围。

关键词　战争法 国际规范 理性 战俘

自 19世纪下半叶以来 ,欧洲各国开始系统地创建战争法 ,借此限制战争中

的暴力使用。① 近代战争法的起源可追溯至 1856年的《巴黎会议关于海上若

① 战争法 、武装冲突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是三个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法学概念。本文不

拟进行复杂的法学概念辨析 ,而是直接选择战争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名称。关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

与区别 ,请参见俞正山:《武装冲突法 》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10— 16页;王可菊主编:《国

际人道主义法及其实施》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5—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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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原则的宣言 》。① 1864年 ,欧洲 12国签署了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

公约 》(又称《日内瓦公约 》), ②这成为战争法 “日内瓦法 ”体系(LawofGeneva)

的起源。 1899年的第一次海牙和会和 1906— 1907年的第二次海牙和会对战

争法进行了大规模编纂 ,战争法的 “海牙法”体系(LawofHague)初步形成。二

战结束以后 ,各国政府又签订了一系列促进战争法发展的条约 。 1949年 , 63个

国家签订了《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 1977年 ,各国又签署了 《1949年日内瓦

四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至此 , “日内瓦法”体系基本定型。在 “海牙法”方

面 ,各国又陆续签订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

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

及其四个附加议定书等条约 。

近代战争法的发展表明 ,国际社会逐渐强化了对战争中暴力范围和暴力手

段的限制。那么 ,为什么自 19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家愿意通过建立国际规范的

方式来相互限制战争中的暴力权呢? 这个问题具体又可分为如下两个问题:

(1)为什么 19世纪下半叶以后国家才开始系统地建立战争法 ? (2)影响战争

法有效性的因素是什么 ?是纯粹的利益动机 ,还是人道主义(战争法的哲学基

础)的普适性 ?

一 、关于战争法变迁的现有解释

国际法是 “弱法 ”,缺乏类似国内立法中的强制力保障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各缔约国的遵守和执行 。波斯纳(RichardA.Posner)指出:“在国际公法的

场合 ,由于缺少一个世界政府 ,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套在法律上无法强制

执行的规范。”③战争法学者对此也不讳言 。盛红生指出 ,如果国际法是 “弱

法” ,战争法在这一弱法体系中的地位就更为微妙 ,其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原

因在于 ,战争法的法律规范结构中仅有 “假定”(适用规范的必要条件)和 “处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王铁崖主编:《战争法文献集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1— 2页。

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袁正清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97页。

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 》(武欣 、凌斌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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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行为规范本身的基本要求),而没有 “制裁”(对违反法律规范将导致的法

律后果的规定)。战争法将违反其禁止性规范所导致的法律后果留给了国际

刑法来处理。①

本文采取建构主义学者费丽莫的观点 ,将规范定义为 “行为体共同持有的

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 ”,或者说是 “适当性逻辑 ”(Logicofappropriateness)。②

国际规范就是国家间对国际行为适当性的共享信念 ,其功能是调节和约束国家

间的行为 。相应地 ,战争法就是国家间对战争中暴力行为的适当性逻辑 。

国际法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都没有形成直接针对战争法变迁的完整理论。

国际法学家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观点或思想 ,但并没有成熟的理

论。他们更关心的是法律条款的渊源 、适用 、实施和法理分析 ,而对法律条文背

后的国际政治与军事的理论与实践并无特别的兴趣。在国际关系学界 ,虽然建

构主义学者对国际规范的兴趣十分浓厚 ,但直接针对战争法的研究极少 ,也没

有提出关于战争法变迁的完整理论。

(一)战争法学者的解释

战争法学者对战争法规范的变迁只有一些只言片语式的阐述 。王可菊认

为 ,战争法的发展 “不仅是因为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 ,而且还在于军事技术的

进步使战争的残酷程度和危害程度不断增大 ,从而暴露出已有规则对战争受难

者保护的不足 ”。③ 盛红生也承认 ,近代战争残酷程度的加剧是战争法发展的

原因之一 ,其他原因还包括人本主义的价值观 、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以及自

然法学说 。盛红生还认为 ,战争法在发展过程中 “充满了种种政治伦理和法律

理论流派的角力和妥协 ,是国际社会中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④ 概括而言 ,我

们可以将法学家对战争法规范变迁的理由总结为人类文明提高说 、战争残酷程

度加剧说和人本主义价值观说。

人类文明提高说虽然有些道理 ,但这种解释过于笼统 ,缺乏逻辑性。人类

文明从古到今一直在提高 ,但为什么 19世纪下半叶成为战争法发展的一个关

战争法规范演变的动力

①

②

③

④

盛红生:《嬗变的战争法 》 , 《国际政治科学 》 2006年第 1期 ,第 119页。

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 ,第 29、 37页。

王可菊主编:《国际人道主义法及其实施 》 ,第 2页。

盛红生:《嬗变的战争法 》 ,第 126、 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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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性分界点? 难道 19世纪下半叶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分界点 ? 显然 ,我们看不

出文明与战争法的联系何在 。

战争残酷程度加剧说有些道理。 19世纪下半叶 ,武器技术的革命使枪支

和火炮威力更大 、射击精度更高 ,射速也显著提高 。① 这些变化导致战争伤亡

水平的上升 ,国家为降低伤亡率而通过建立战争法来限制暴力水平似乎顺理成

章。但问题是 ,战争的伤亡水平并不仅取决于武器技术 ,战争的持续时间和规

模都会影响伤亡率 。比如 ,三十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残酷程度大大超过了

1850— 1914年间的任何一场战争。为什么这些战争不足以促使当时的参战国

设法创立战争法?

人本主义价值观是战争法的立法原则 ———人道主义原则———的哲学依据。

不过 ,人本主义诞生于 14— 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 ,但为什么在其诞生之后的

350年里都未能影响国家在战争中的暴力行为 ?

总之 ,我们从法学家那里发现不了战争法规范变迁的学术理论 。国际关系

学者费丽莫(MarthaFinnemore)指出 ,法律主要是规定的 ,强调编纂和调和国家

行为规则 。至于为什么是这些规则而不是其他规则或国家遵守与否 ,则是法律

之外的问题。②

(二)国际关系学者的解释

费丽莫曾分析过国际人道主义法(战争法的一支)的起源 。她认为 ,国家

接受和遵守规范是因为这些规范符合国家利益 ,但国家利益不是先验存在的 ,

而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出来的。一个最初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规范可以通过某

种机制来改变国家的偏好 ,从而塑造出符合规范要求的新国家利益 。在研究了

国际红十字会以及 1864年《日内瓦公约 》的诞生过程后 ,她指出国际人道主义

法的创立和初期扩展均得益于杜南特(HenryDurant)个人的努力 ,是他说服了

欧洲各国政府在战争中遵守人道主义规范 ,从而改变了国家的偏好 ,重新塑造

了这些国家的利益内容 。所以 ,国家利益的再定义常常是由国际共享的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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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 19世纪的军事技术革命 ,请参见 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王建华等译),北

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21、23章。

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 ,第 166页。费丽莫指出 ,国际法学者偶尔研究这些

问题 ,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重要观点。相关著作可见该页注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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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塑造的 。①

此后 ,她又提出了 “规范倡导者”(NormEntrepreneurs)的概念 。 “规范倡导

者”将某种规范理念传授给国家领导人 ,使他们能够接受继而内化成为新规

范。② 在她看来 ,杜南特就是一位 “规范倡导者”。本文并不怀疑杜南特的开拓

性贡献 ,笔者也承认 “规范倡导者 ”的关键性作用 。不过 ,有三个事件值得我们

思考 。一是杜南特的《索佛利诺回忆录 》一出版就引起轰动 。该书成为欧洲上

流社会谈论的话题 。二是杜南特在游说欧洲各国政府过程中并未遇到很大的

阻力 。在 1863年的日内瓦会议上 ,虽然英 、法认为平民救护人员会干扰军事行

动 ,但并不反对人道主义原则。三是 《日内瓦公约 》在短短几年内就几乎为所

有欧洲国家所批准 。非欧洲的美国和土耳其也加入了该公约。③

这三个事件使我们怀疑 ,杜南特的作用是否真如费丽莫所说的那么绝对和

唯一 ,而欧洲领导人只是被动地接受了他的观点。有可能的情况是 ,欧洲社会

已经悄然做好了接受人道主义思想和制度的准备 ,杜南特只不过起到了 “最后

一击 ”或是 “催化剂 ”的作用。为什么在此前的拿破仑战争 、七年战争或者三十

年战争时期不会出现人道主义原则? 另外 ,规范倡导者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历史偶然性。虽然偶然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 ,但政治科学更要追寻的

是必然性或者内在力量。我们承认杜南特这位 “规范倡导者 ”的作用 ,但更需

要发掘历史的内在力量 ,即欧洲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以至于杜南特能够轻易地

获得成功 ?

二 、人类理性与战争法

战争法虽然是国家之间的行为约定 ,但国家本身不会思考 ,不能行动 ,更不

可能持有信念 ,真正能够思考 、行动和有信念的是组成国家的人。人既能建立

规范 ,又能改变规范。所以我们只有从战争法背后的共享信念入手 ,分析人类

理性的变化 ,如此才能对战争法的变迁给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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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 ,第 2— 3页。

MarthaFinnemoreandKathrynSikkinnk, “ InternationalNormsDynamicsandPoliticalChange, ”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887— 917.

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 》 ,第 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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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享信念变化与战争法规范的变迁

国际规范变迁包括四个阶段:即旧规范丧失合法性 、新规范出现 、新规范逐

步扩展和新规范得到普遍遵守。既有研究更关心的是新规范出现之后的两个

阶段 ,而从旧规范丧失合法性到新规范出现的变化则甚少有人关注 。合法性的

丧失意味着某些国家开始否认旧规范所体现的 “适当性逻辑 ”。当这些国家就

另一种 “共享信念”达成共识之后 ,新的 “适当性逻辑” ,即新规范就产生了 。

16世纪至今 ,欧洲国家对战争暴力行为适当性的信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

段。 16— 17世纪 ,除了极少数限制性和禁止性规范以外(比如禁止屠杀战俘),

欧洲国家在战争中几乎可以实施一切暴力行为 ,包括抢劫和征用敌国平民财

产 、屠杀平民和伤病员 、虐待 、勒索战俘 ,甚至将其贩卖为奴 。霍尔斯蒂(Kalevi

J.Holsti)对 16— 17世纪欧洲战争中的暴力行为有如下描述:

自 16世纪中叶到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 ,宗教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

欧洲战争采取了一种越来越激烈的暴力形式……比如 ,在 1631年马格德

堡的洗劫中 ,天主教军队屠杀了三万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并将房屋夷为平

地。新教徒也有同样的暴行 。①

霍华德(MichaelHoward)也认为三十年战争已经脱离了人类理性的控制 ,

“堕落为一种普遍的 、无政府状态的 、自我扩张的暴力。”在三十年战争中 , “一

个战士……可以贴切地被描述为一个只为活命而不得不战死的人 。他并不比

他所折磨的农民的条件更好”。② 总之 , “无限暴力”是这一时期欧洲国家对战

争中的暴力行为适当性的共享信念。

18世纪的战争出现了 “温和化”和 “有限化 ”趋势。欧洲国家极少进行大

规模的会战 ,而且力图避免战争破坏市民生活和商业往来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

帝(FrederictheGreat)竟然认为 ,理想的战争状态是:在战事进行过程中 ,市民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 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 》(王浦劬等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6页。

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褚律元译), 沈阳 ,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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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人们甚至不知道战争的存在。① 霍尔斯蒂认为 ,出现这一现象的最重要

原因在于以礼貌 、克制和风雅为特点的法国贵族文化的盛行。这一时期的战争

往往礼貌地开始 ,礼貌地进行 ,最后礼貌地结束 ,双方都尽力维护伤病员尊严和

人道 ,劫掠现象也大为减少。②

但这种变化仍然是初步的和脆弱的 ,尚未以多边条约的方式固定化。其

次 ,欧洲国家仍未树立明确的人道主义原则 ,例如当时仍允许胜利者的军队劫

掠攻占的城市 ,虽然规定他们在抢夺战利品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③ 法国大革

命将 18世纪贵族式战争的风尚一扫而净 ,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战

争暴力程度又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作为一位亲历拿破仑战争的军事学家 ,克劳

塞维茨对战争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如下总结:“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 ,而

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④

19世纪下半叶之后 ,欧洲国家开始逐渐摒弃了 “无限暴力 ”的信念 ,转而信

奉要求限制暴力的 “人道主义 ”。在共享的 “人道主义”信念指导下 ,以前种种

体现 “无限暴力”信念的战争行为被限制或禁止 ,例如 ,不得屠杀和抢劫敌国平

民 ,不得伤害已失去战斗力的敌方伤 、病员 ,不得侵犯战俘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

不得使用引起过分痛苦的武器弹药等 。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些禁止性

规范也曾被违反 ,但它们大都能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 ,那些违反战争法的国

家或个人大多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

总之 ,自 19世纪下半叶以来 ,国际社会对战争中的暴力行为适当性的共享

信念发生了方向性变化 ,即由以前的不反对 、赞赏甚至崇拜暴力变为现在的斥

责和厌恶态度 。以前的 “无限暴力 ”信念为 “人道主义 ”信念所取代。这种转变

使国家认为战争中的一些行为具有过度暴力特征 ,必须予以限制或者禁止。

(二)人类理性与战争法

本文认为 ,战争法规范变迁的根本动因来源于人类理性的变化 。按照马克

斯·韦伯(MarxWeber)的分类 ,人类理性包括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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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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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GeoffreyTreasure, TheMakingofModernEurope1648—1780 (London:Methuen, 1985), p.207.

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 》 ,第 92— 93页。

同上书 ,第 92页。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军事科学院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 ,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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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 “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 ———伦理的 、美学的 、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

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 ,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①也就是说 ,

价值理性是人们用来判断事物或行为好或坏 、应该或不应该的价值体系 。从国

际上来说 ,共享的价值理性可以促使各国对合法的行为模式 ,即 “适当性逻辑 ”

达成共识 ,这才有国际规范的产生与延续。

工具理性是指 “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举止的期待 ,并利用这种

期待作为条件 ,或者作为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

果的目的 。”②也就是说 ,工具理性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体系 ,可以等同于经济中

的成本———收益原则 ,要求行为者所选的手段成本最小 ,达成的收益最大 。

在战争中体现工具理性的是军事必要性 。军事必要性是指一种不容拖延

的紧急需要 ,是由指挥员采取的依靠有控暴力(regulatedviolence)而迫使敌人

尽快彻底投降所不可或缺的措施 ,且这些措施不为战争法或战争惯例所禁

止。③ 军事必要性措施包括:直接剥夺敌方武装力量成员的生命 ,以及因军事

行动而不可避免造成的附带伤亡;捕获任何敌军官兵 、敌方具有重要身份的平

民和公共财产;摧毁财产 、阻碍交通线和扣留敌人的生活和生存必需品;征用敌

国任何为本军生存和安全所需之物;使用不背信的诈术。④

战争法体现了 “人道需要 ”和 “军事必要 ”之间的平衡 ,换句话说 ,价值理性

和工具理性对战争法的出现和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价值理性的变化决定战

争法的总体变化方向。自人道主义在 19世纪下半叶成为欧洲国家的共享信念

之后 ,保护平民 、伤病员 、战俘的规范以及限制具有过度暴力特征武器的战争法

规范相继得以建立 。近 150年来 ,人道主义原则始终是战争法的基本原则之

一 ,任何与其相抵触的暴力行为均会被纳入到战争法的视野之中 ,这使其管辖

范围和力度不断变宽加大。

具体规范的变化则受到工具理性的干预性影响。战争法仍为维护国家的

军事利益留下了必要的空间 。比如 ,国际社会既认为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有违人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上卷)(林荣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第 56页。

同上。

WilliamGeraldDowney, Jr., “TheLawofWarandMilitaryNecessity, ” TheAmericanJournalof

InternationalLaw, Vol.47, No.2, 1953, p.254.

Ibid., pp.256—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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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主义原则 ,但也承认其有较强的军事必要性。因此 ,出于平衡的考虑 ,战争法

限制而非完全禁止使用这种地雷 。比如 ,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第二议定书(全

称为 《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要求地雷具有

可探测和自失效功能 ,以方便战后的清除工作 ,避免对平民的伤害。另外 ,地雷

具有可探测功能并不会对布雷方造成军事威胁 ,因为当前的探雷技术并不发

达 ,探雷方无法迅速确定并清除地雷 ,所以布雷方的利益得到了较好的保障。①

(三)国内政治制度变动与理性变化

战争法规范中的价值理性变化来源于国内政治的变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的兴起及其政治实践促使欧美国家逐渐改变了对于战争中暴力行为适当性的价

值判断 ,并导致这些国家在 19世纪下半叶通过建立战争法规范来互相限制暴力。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促使自由主义开始对西方政治产生决定性作用。法

国革命严重冲击了欧洲以贵族统治 、王朝政治为基础的旧制度 ,将 “自由 、平

等 、博爱 ”等自由主义理念传播到整个欧洲 ,使欧洲的绝对君主制纷纷解体 ,而

为人民主权制度(以自由民主国家为其典范)所取代。

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催生了人民主权国家 ,而后者又成为前者的捍卫者。

在战争暴力问题上 ,自由主义主张天赋人权不可被剥夺 ,因此 ,国家就不能以

“赢得战争必须施暴 ”为借口来漠视或藐视人权 ,包括敌对国家公民的人权。

或者说 ,虽然战争不得不以暴力方式侵害一部分人的天赋人权 ,但国家有责任

应将受害者的数量和范围降至最低。为此 ,国家必须有节制地使用暴力 。法国

思想家卢梭指出:“战争绝对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 ,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 ,

在战争之中 ,个人与个人绝对不是以人的资格 ,而是以公民的资格才偶然地成

为敌人的;他们绝对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 ,而只是作为国家的保护者。”②欧陆

国家据此认为 ,交战国与对方私人之间以及各交战国的私人之间并不存在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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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 》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225页。虽然有关国家在

1997年 12月签署了《渥太华公约 》 ,但由于美 、俄等军事强国的反对 ,这项公约的前景及国际法效力令

人怀疑。关于该公约的建立及批准进程 ,请参见 StuartMaslenandPeterHerby, “AnInternationalBanon

Anti-PersonnelMines:HistoryandNegotiationoftheOttawaTreaty, ” InternationalReviewofRedCross,

No.325, 1998, pp.693— 713。

卢梭:《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第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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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英美两国虽然不同意卢梭的观点 ,认为两国之间的战争必然导致其公民

成为敌人 ,但它们同样主张交战国不应攻击非战斗人员。①

另外 ,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还改革了欧洲的军事制度 ,即雇佣军被公民军

队所代替 。法国大革命前 ,欧洲国家存在大量的雇佣军 ,这种军队模式是绝对

君主制国家政治权力格局在军事领域的反映。②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

间 ,法国的政治制度由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 ,相应地 ,法国以普遍义务兵役制代

替雇佣军 ,建立了公民军队。欧洲国家普遍认为 ,公民军队是拿破仑军队所向

无敌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雇佣兵制则既与自由 、民主 、共和的政治理念相违背 ,

又在军事效率上不敌公民军队制度。因此 ,欧洲国家纷纷以法军为蓝本来建立

本国的公民军队。③

(四)人道主义与战争法

人道主义是战争法的基本原则 。人道主义可分为理论上的人道主义和实

践上的人道主义。前者是指以人的尊严 、自由 、价值 、平等 、权利等为主旨的政

治学说 ,也被称为抽象人性论 ,即假定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 ,人类在保护自我的

尊严 、自由 、价值和权利方面具有共同的标准和要求 ,这种标准和要求也确定了

人类行为的合法性边界 。

实践的人道主义是理论上的人道主义的具体实践 。它认为 ,既然人类具有

共同的人性 ,人的价值是重要的 ,那么人类之间如何互相对待也就十分重要。

由此推知 ,那些造成他人肉体和精神痛苦的行为就是不合适的 ,因为这种行为

破坏了他人的价值 。所以 ,人道主义要求我们善待同类 、在需要时尽力关心和

帮助他人 。④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 》(下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

第 148— 149页。

关于法国大革命前英 、法 、普 、西等欧洲列强军队中的雇佣兵比例 , 请参见 JaniceE.Thomson,

“StatePractices, InternationalNorms, andtheDeclineofMercenarism, ” 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

Vol.34, No.1, 1990, pp.23— 47。

DeborahAvant, “FromMercenarytoCitizenArmies:ExplainingChangeinthePracticeofWar, ”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54, No.1, 2000, pp.41— 72.

JohnJanzekovic, “Humanitarianism:WhatIsItandHowtoGetSome, ” SocialAlternatives, Vol.24,

No.3, 2005, pp.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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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法以抽象人性论为其价值理性的基础 ,那么它在实践中就会面临

一个很大的考验 ,战争双方是否承认对方与我具有共同的人性 ?如果是 ,则双

方对战争法的遵守可能会比较严格 ,否则双方可能拒绝遵守战争法 。

(五)案例选择说明

本文以战争法中的战俘规范作为案例 。首先 ,战俘规范是战争法的基本规

范之一 ,保护和善待战俘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其次 ,战俘规范的生成是价值理

性与工具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 ,考察战俘规范可使我们看清这两类理性

各自所起的作用;第三 ,遵守战俘规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战俘规范虽然

是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而存在 ,但仍为国家根据具体情况来解释和执行相关条款

预留了一定空间。国家在战时能否严格遵守战俘规范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的

意愿问题 ,个人仇恨 、种族偏见 、意识形态和战俘数量等因素都对国家能否严格

遵守战俘规范提出了挑战。这一点在二战时期美 、日 、德三国的战俘政策中体

现得非常清晰 。

三 、战争法中战俘规范的形成

1864年之前 ,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关于处理战俘的国际法规。 1864年之后 ,

保护战俘的国际规范逐渐出现 ,主要包括:《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

约》(1864年)、①《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1899年 、1907年)、《关于改善战地

武装部队伤者和病者境遇的公约 》(1906年 、1929年)以及 《关于战俘待遇的日

内瓦公约 》(1929年)。这些公约及相关法律条款的发展表明 ,自 19世纪下半

叶以来 ,国家开始愿意承担保护战俘的责任 ,并将这些责任通过国际条约固定

下来 。那么 ,这种变化为什么会发生 ,以及是如何发生的 ?在国家承担保护战

俘的国际责任背后具有怎样的价值理性呢 ?

战争法规范演变的动力

① 1864年签订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 》并非是直接针对战俘的公约 ,但战俘中的

伤者可以适用公约中的相关条款。该公约第 6条规定:伤病的军人应受到接待和照顾 , 不论他们属于哪

个国家。王铁崖等编:《战争法文献集 》 ,第 4—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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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绝对君主制时代的战俘问题(1618— 1788年)

三十年战争时期的战俘不会受到任何国际法规范的保护。他们的命运不

外以下四种:被屠杀 、被虐待 、被勒索①或加入敌方的军队。② 18世纪 ,战俘的

待遇有所改善 。政府开始介入战俘的交换工作 ,军事长官赎回战俘逐渐为政府

间互换战俘所取代 。③ 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1714年的《拉斯塔特条约 》、

1748年的《埃克斯 ·拉 ·夏佩勒条约 》和 1763年《巴黎和约 》均规定:所有战俘

在清偿了他们被俘期间所负的债务后 ,将被不加区分地释放 ,不收任何赎金。④

此外 ,有些国家开始凭誓释放战俘而不收任何赎金。

18世纪的贵族式战争氛围成为某些保护战俘的人道主义规范发生和发展

的土壤。例如 ,在围城战中 ,如果守城方体面投降 ,那么胜利方不得将其视为战

俘 ,允许其和平撤离。⑤ 对于被俘的敌方贵族军官要给予相应的贵族礼遇。例

如 , 1702年哈布斯堡军队俘获法国元帅维耶罗瓦(MarshalVilleroi)后 ,将其安

置在一个城堡里面 ,行动十分自由 。⑥

不过 ,以上情况并不表明战俘营中的生活发生了实质性改善。国际社会还

没有确立任何有关战俘待遇的国际法准则 ,虐待战俘的事件仍普遍可见。另

外 ,这些源于贵族式战争氛围的战俘处理惯例的适用条件非常严格 ,适用范围

也极其狭窄。这些规范与其说是人道主义的产物 ,不如说是贵族式仁慈和宽宏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M.S.Anderson, WarandSocietyinEuropeoftheOldRegime(NewYork:St.Martin' s, 1988).

pp.55— 56.勒索战俘是近代早期欧洲战争史的惯例。有能力付赎金的人一般是贵族。无力付赎金的

人 ,如果运气好的话 ,被夺去财物之后允许其自由离去;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被杀。 16世纪的欧洲军队

缺乏管理战俘的能力。 G.R.埃尔顿:《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宗教改革 1520— 1559》(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663页。

M.S.Anderson, WarandSocietyinEuropeoftheOldRegime, p.64.加入敌方军队在雇佣军时代

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对现代人来说却是反常之事 ,其原因留待下文叙述。

在 17世纪 ,战俘的赎回工作由其部队长官而非政府负责 ,因为这些士兵是由其长官 ,也就是雇

佣兵首领们征召和管理的。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648— 1871)》,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108、

112、136、 142、153页。

J.O.林塞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七卷:旧制度 1713— 176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组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215— 216页。

M.S.Anderson, WarandSocietyinEuropeoftheOldRegime, pp.13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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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到了 19世纪末 ,国际法学家们才以人道主义的眼光审视这些规范 ,使

之成为近代战争法中的条款 。

(二)漠视战俘权益的价值理性根源

战俘规范形成的前提条件是:战俘是值得保护的 ,且这项义务须由国家承

担。俘获国必须认识到 ,战俘与本国军人同享基本人权 ,因此它有保护战俘的

人道主义义务;战俘母国必须认识到 ,被俘者是我国公民 ,我对他们负有国家责

任。但绝对君主制时代的国家并没有这种认识 。绝对君主制国家的政治权力

格局 、社会阶级划分 、雇佣军制度和官兵关系都决定了国家漠视战俘权益是当

时价值理性的合理表现 。

绝对君主制是近代欧洲的第一种国家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它是旧

封建贵族与新城市资产阶级之间力量平衡的产物。①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指出 , “绝对君主制国家(又称绝对主义国家)

是一个建立在贵族至高无上社会地位上 、受到土地财产规律制约的国家 。②

绝对君主制国家鼓吹 “君权神授 、君权至上 ”,王室和贵族阶级掌握了绝大部

分政治权力 ,而平民只承担经济义务;没有公民权概念和 “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的观念;社会分为三个享有不同权利 、承担不同义务的等级 (教士 、贵族

和平民)。③

对于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君主来说 ,战争是他们的人生宿命 。正如马基雅维

利在 《君主论 》一书所指出的那样 , “对于君主来说 ,除了战争 、创建军事制度 、

进行军事训练之外 ,不应有别的目标 、别的思想 , ……一位君主沉醉于安逸 ,思

战争法规范演变的动力

①

②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数次论述过这种政治体制。例如 , 《共产党宣言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

等级君主制或绝对君主制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 ”;《论住宅问题 》:“旧绝对君主制的基本条件———土地

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 ”;《家族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17世纪和 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 , 就是这

样 ,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 ”。以上引用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1995年版 ,第 274页;第 3卷 ,第 191页;第 4卷 ,第 172页。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刘北成 、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26页。

在大多数绝对君主制国家中 ,军队 、法院和外交部门的高级职位几乎全部为贵族占据。不

过 ,作为一个阶级来说 , 贵族阶级的政治权力要小于君主。 法国贵族阶级的权力微不足道 , 普鲁士贵

族的权力相对来说要大得多 。关于 17— 18世纪欧洲的社会阶级与国家基础情况 ,请参见 J.O.林赛

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七卷:旧制度 1713— 1763》 ,第 63— 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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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别的事情胜过思虑军事问题 ,那他离亡国便不会远了。”①这种因需要战争而

崇尚战争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是不可能将人性 、人权和人道主义纳入其价值理性

框架当中 。

绝对君主制国家的政治权力格局也反映在军队的官兵关系当中 。军官一

般出身贵族 ,而士兵则来自于平民。大部分军官很少同部队在一起 ,不屑于了

解属下的士兵 ,也不试图取得他们的个人信任。官兵缺乏共同语言和共同利

益。绝大多数士兵并非来自普通百姓 ,而是不事生产者或危险分子 ,包括无地

农民 、城市贫民 、罪犯 、黑帮分子等 。曾取得滑铁卢战役胜利的威灵顿公爵

(DukeofWellington)称他的士兵是 “招募来的世界渣子 ,只知道喝酒 。”②即使

有爱兵美名的腓特烈大帝也说 ,如果他的战士能够思考的话 ,那将 “不会有一

个人留在军队里”。③ 为了将这些 “社会渣子”和 “危险的野兽 ”训练成合格的

战士 ,当时的军队普遍实行 “棍棒纪律 ”和监狱式管理 。

雇佣军制度意味着国家与士兵之间只存在经济契约关系 ,而不对士兵负有

政治责任 。各级军官把持军队事务 ,掌管军队就好比是经营一家企业。直到
18世纪后期 ,军队在相当程度上仍被视为高级军官的私有财产 ,团长们有权将

自己的团转卖给他人。例如 ,在 1730— 1740年间 ,法军普通团的转让价格大约
为 2— 5万里弗 ,而卫戍团的价格高达 12万里弗。④

以上情况表明 ,漠视战俘权益符合绝对君主制国家的价值理性 ,因为士兵

的权益没有进入政府和军官团的价值体系 。首先 ,士兵在入伍前后都没有政治

权利 ,贵族出身的军官们也无须关心他们的权益。其次 ,政府与士兵之间只是

经济关系 ,而不存在政治义务 。官兵关系也是一样 ,前者极力要从后者身上榨

取一切 “利润 ”。这两点表明:政府不会承担保护战俘的责任 ,因为这种法律责

任根本就不存在。由于国家不承担保护士兵权益的责任 ,自然也就不存在报复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 ,载于州长治主编:《西方四大政治名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51页。

塞西尔·史密斯:《南丁格尔传 》(熊中贵等译),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57页。

不过 ,英军中的等级并不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森严 ,原因是英国没有军事贵族 ,各阶级之间的社会地位

差距并不是特别悬殊 ,这恐怕也是 1688年光荣革命的成果之一。关于 18世纪英军中的官兵关系 ,请参

见 J.O.林塞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七卷 》,第 225— 227页。

卡列维·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 》 ,第 91页 ,脚注 2。

M.S.Anderson, WarandSocietyinEuropeoftheOldRegime, pp.10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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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和惧怕对方报复的恐惧。

(三)启蒙学者论战俘问题

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 ,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开始从人性和人权的角度论

述战 俘的权利。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 (CharlesdeSecondat, Baronde

Montesquieu)指出 ,国际战争在本质上不同于人际冲突 ,战争的胜利者无权谋

杀处于其权力控制下的敌人。他说:“在征服完成以后 ,征服者就不再拥有杀

人的权利 ,因为 ,他已不处于当时那种需要自卫的情况了 。”①孟德斯鸠还反对

胜利者的奴役行为 ,但不反对奴役行为在战争偶然出现。他说:“政治家们从

征服者的杀人权利论点中引申出奴役的权利;然而 ,这一结论也如同那个错误

的原则一样是毫无根据的。 ……征服的目的在于维护;奴役绝不是征服的目的

所在;但是奴役却不失为某种可能达到其维护目的的必要手段 。”②

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Hume)认为战争法只适用于文明国家(即欧洲国

家)之间的战争。他声称:“如果一个文明的民族同甚至战争的规则也不遵守

的野蛮人作战 ,前者必定在这些规则不再有助于任何目的时也中止他们对它们

的遵守 ,而且必定使他们对这些最先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们的每一次行动或战役

尽可能血腥和致命 。”③

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继承并发展了孟德斯鸠的观点。

他指出:“照他们说 ,征服者有杀死被征服者的权利……但是很显然 ,这种所谓

杀死被征服者的权利 ,无论怎样都绝不会是战争状态的结果 。 ……构成战争

的 ,乃是物的关系而不是人的关系。 ……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 ,而是

国与国的一种关系;……一个国家就只能以别的国家为敌 ,而不能以人为敌。④

启蒙学者的上述思想虽然在绝对君主制时代无法成为现实 ,但他们的论述

为此后战俘规范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旦时机到来 ,它们就会为立法者所

掌握 , “固化”在后世订立的战俘规范当中。

战争法规范演变的动力

①

②

③

④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张雁深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第 139页。

同上书 ,第 141页。

休谟:《道德原理研究 》(曾晓平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第 39页。

卢梭:《社会契约论 》 ,第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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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价值理性的转变

法国革命之后 ,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在欧洲社会普遍蔓延 ,成为统治

者也无法忽视的力量。西方国家普遍意识到 ,不能因为战争而泯灭人性 。战俘

不是罪犯 ,他们拥有与普通人一样的人权 。不过 ,要想将人道主义意识 “固化 ”

在国家政策当中还需要一个转换条件 ,那就是国家政治和军事制度的转型。

在政治制度方面 , 1789年的法国革命和 1848年的欧洲革命基本上拔除了

欧洲绝对君主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贵族阶层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急剧下降 ,从

前的第三等级则掌握或与旧贵族分享了国家的政治权力 。民主政治取代了绝

对君主制 ,西方世界进入了人民主权时代。国家政治制度转型使政府保护战俘

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行为 。在这个契约中 ,公民有参军且为国

家而战的义务 ,政府则有维护其权益的责任 。① 这样 ,国家才有动力去制定旨

在保护战俘的国际公约 。

表-1　西方主要国家通过反雇佣军法的时间

国　家 时　间　　　　

英国　 1819/1870

法国　 1804

德国　 1871

奥匈　 1803/1852

俄罗斯 1845

意大利 1865

西班牙 1882

葡萄牙 1886

瑞典　 1904

丹麦　 1803

瑞士　 1853/1859

荷兰　 1881/1892

美国　 1794

　　资料来源:JaniceE.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andSovereigns, p.83.

国际政治科学

① JamesD.Morrow, “TheInstitutionalFeaturesofthePrisonersofWarTreatie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4, 2001, 980—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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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潮流和政治体制共同构成了国家承担保护战俘责任的基础 ,但这个基

础要想发挥作用还必需建立与其相应的军事制度。为了与人民主权制度相适

应 , 19世纪的欧洲国家纷纷以公民军队代替雇佣军 ,废除了存在了数世纪之久

的雇佣军制度(参见表-1)。① 公民军队的建立使军人完全来自于国家公民 ,使

政府开始对军人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和法律责任 ,从而使保护战俘成为国家利

益之一 ,成为国际社会建立战俘规范的直接动因 。

(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立法实践

最早将孟德斯鸠和卢梭关于战俘问题的论述化为实践的是 1785年美国和

普鲁士签订的友好通商条约。② 该条约第 24条规定:战俘营应设立在美国或

欧洲的具备必要卫生条件的地点;战俘不得关押在地牢当中 ,不得加镣铐;战俘

的居住和饮食标准应与俘获国军队的标准相当;战俘营的设备由战俘所在国代

表监视 ,他有权分配从本国寄来的日用品和向本国政府报告相关情况;军官可

以凭誓释放 ,违誓的军官或脱逃的士兵被捕后将被禁闭 ,前者将不得再次凭誓

释放 。有历史学家认为 ,这些条款的人性化程度甚至超过了 1899年和 1907年

的海牙公约。③

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两条法令对战俘规范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792

年 5月 4日颁布的法令宣布把战俘置于国家权力的保护之下 ,禁止对战俘的虐

待和残酷行为 。④ 次年 5月 23日颁布的法令禁止向战俘勒索赎金 。⑤ 1832年

10月 24日 ,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赫伯特 ·詹纳(HebertJenna)指出 ,中立国家

在某些非常情况下可以介入战俘事务 ,以便保证战俘应享有的权利 。⑥ 1842年

2月 26日 ,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Webster)撰文指出 ,战俘是不

战争法规范演变的动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西方国家反雇佣军立法情况 ,请参见 JaniceE.Thomson, Mercenaries, PiratesandSovereigns

(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6), pp.79— 84。

夏尔·卢梭:《武装冲突法 》 (张凝等译),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7年版 , 第 62页;

VasilisVourkoutiotis, PrisonersofWarandtheGermanHighCommand:theBritishandAmericanExperience

(NewYork:PalgraveMacmillan, 2003), p.18。

VasilisVourkoutiotis, PrisonersofWarandtheGermanHighCommand, p.19.

夏尔·卢梭:《武装冲突法 》 ,第 62页。

VasilisVourkoutiotis, PrisonersofWarandtheGermanHighCommand, p.19.

夏尔·卢梭:《武装冲突法 》 ,第 62— 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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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的人 ,决不能被视为罪犯。俘获者决无任意处置战俘的权利 ,而应人性化地

对待战俘 。①

1863年 4月 24日 ,林肯总统签署了《美国陆军战场管理指令》② ,其相关条

款成为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处理战俘事务的指南。指令有关战俘的规定如

下:战俘被视为公众敌人 ,而不是私人敌人;禁止勒索赎金;战俘 ,包括黑人战

俘 ,应享受无差别的人道待遇 ,不得侮辱 、伤害 、杀死战俘 ,不得蓄意断绝食品供

应;伤病战俘应得到俘获方尽力的治疗;禁止对拒绝透露军事信息或陈述虚假

军事信息的战俘施暴;杀俘者和蓄意增加受伤战俘伤情者将被处决 。③

1898年第一次海牙和会通过了 《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其中的相关条款

是国际社会首次以多边条约形式确立的战俘规范 。该公约附件 《陆战法规和

惯例的章程》第 4条对战俘的法律地位做出了详细规定:战俘是处在敌国政府

的权力之下 ,而不是俘获他们的个人或军队的权力之下。他们必须得到人道的

待遇 。其他相关规定包括第 6条:国家得按照战俘的军阶能力使用战俘的劳动

力 ,但军官除外。这种劳动不得过度并不得与作战有任何关系 。为国家做出的

劳动 ,应按照本国士兵从事同样劳动所获报酬的标准给予报酬 。第 7条:掌握

战俘的政府负责战俘的给养 。如交战各方间没有专门协议 ,则战俘在食 、宿 、衣

方面应受到与俘获他们的政府的部队的同等待遇 。第 17条:被俘军官应获得

拘留地国同级军官所享有的军饷;第 23条第 3、4款:禁止杀 、伤已经放下武器

或丧失自卫能力并已无条件投降的敌人;禁止宣告决不纳降。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交战国如何处理战俘问题的一次重大考验 。英国和

德国宣称要遵守相关国际公约 ,但实际遵守情况有所差别 。例如 ,两国均规定 ,

战俘的口粮配额与本国同级军人的口粮配额相同 ,但双方均未能始终做到这一

点。⑤ 英国看守的行为大体上中规中矩 ,而德国看守的行为则恶劣得多 ,经常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⑤

VasilisVourkoutiotis, PrisonersofWarandtheGermanHighCommand, pp.19— 20.

法学界称之为 “利伯法典 ”(LieberCode)。

VasilisVourkoutiotis, PrisonersofWarandtheGermanHighCommand, pp.20— 21.

同上书 ,第 11、 12、14页。 1907年重订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包括同样的内容。 1907年召

开的第二次海牙和会对上次和会订立的公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

VasilisVourkoutiotis, PrisonersofWarandtheGermanHighCommand, pp.2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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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语言侮辱和殴打行为。① 虽然《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 》并未禁止双方对战

俘采取报复措施 ,但一战时期这类报复措施很少。英国曾经将被俘的德国 U

形潜艇成员关押在禁闭室中 ,德国亦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报复措施 ,但后来双方

均撤消了相关命令 。两国都曾经将战俘押至一些城市的中心看守 ,以防止对方

空军的轰炸。②

一战结束后 ,国际红十字会着力推动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讨论战争法诸公

约修约问题。③ 这次会议于 1929年召开 ,会议通过了 《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

公约 》(以下简称战俘公约)。这是国际社会第一个专门用于处理战俘事务的

多边公约。这部公约以人道主义为基础 ,全面规定了战俘的身份 、待遇 、管理 、

遣返和处罚等事项的细则 ,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处理战俘问题的基本

法规 。④

四 、战俘公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处理

1929年战俘公约的签字国共有 46个 ,到 1939年 9月 1日德波战争爆发时

共有 38个国家批准了公约。⑤ 考虑到当时国家以及大国的数量 ,国际社会对

战俘公约的接受程度是相当高的 。⑥

从 1929年到 1939年的十年间 ,战俘公约并未经受大规模战争的考验。第

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战俘数量史无前例 ,约有 3500万人。⑦ 战俘规模如此巨

战争法规范演变的动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VasilisVourkoutiotis, PrisonersofWarandtheGermanHighCommand, p.24.

Ibid., pp.77, 80.

Ibid., p.25.

该公约于 1949年被重新修订(即 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 》),内容更加详实 、完备 , 成为当今

国际社会处理战俘问题的基本法规。王铁崖等编:《战争法文献集》 ,第 243— 302页。

王铁崖等编:《战争法文献集 》 ,第 176— 177页。

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有 51个。如果我们以 51国为二战前后国家的总数(尽管并不精确 ,但相

差不会太大),则 46个公约的签署国占国际体系中国家总数的 90%, 38个批准国占 74.5%。

S.P.MacKenzie, “TheTreatmentofPrisonersofWarinWorldWarⅡ , ” JournalofModernHistory,

Vol.66, No.3, 1994, p.487;BobMooreandKentFedorowich, “PrisonersofWarintheSecondWorldWar:

AnOverview, ” inBobMoore＆KentFedorowicheds., PrisonersofWarandTheirCaptorsinWorldWarII

(Washington, DC:Berg1996), p.1.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俘数量约在 690— 870万人之间。 Niall

Ferguson, “PrisonerTakingandPrisonerKillingintheAgeofTotalWar:TowardsaPoliticalEconomyof

MilitaryDefeat, ” WarinHistory, Vol.11, No.2, 2004, pp.156,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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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得交战各方面临的战俘事务极为繁重 。因此 ,二战既为战俘公约的实践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也是其所遇到的最严峻考验。

本节拟以德 、美 、日三国的战俘政策为例 ,考察有关国家如何在人道主义需

要与军事必要性之间进行平衡 ,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战俘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的。选择上述三国为例是出于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 ,三国对战俘公约的态度不尽相同 。德国和美国都批准了公约 ,日本

虽然签署了但未批准公约。① 其次 ,三国的文化背景不同 。德国和美国都经历

了 18世纪启蒙运动和 19世纪自由主义运动的洗礼 ,都是战争法发展历程的重

要支持者与参与者 ,对人道主义有着共同的理解。日本文化属于东方文化 ,并

不接受植根于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 。第三 ,三国的政治体制不同。

德 、日两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分属政治光谱中的两极 ,前两者是极权国家 ,后者

是民主国家。

以上三方面的差异使我们可以用求异比较法来研究三国对战俘公约的遵

守情况。从本文的理论逻辑来说 ,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美国应严格遵守战俘公

约 ,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日本则不遵守公约 ,而具有西方文明背景的纳粹德国

则应居于两者之间 。

(一)美国对德国战俘的政策与执行情况②

随着二战进入尾声 ,大量德军开始向美 、英盟军投降 ,美国控制的德国战俘

数量开始急剧上升 。③ 到对德战争结束时 ,美国大约控制了 300万德国战俘。

不过 ,美国将德国宣布投降后被俘德军称为 “投降的敌方人员 ”。④ 所以 ,美国

战争部在 1945年 5月底所统计的德国战俘只有 371683人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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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俘获的日军数量很少 ,且对德 、日战俘的政策无异 ,因此本文未专门研究美国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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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的被俘过程分为两阶段:从被俘到被转运至正式战俘营为第一阶段 ,

进入战俘营之后为第二阶段 。美军在前一阶段的记录并不光彩 ,曾经出现过多

次杀无赦 、杀俘或虐俘事件。 1943年 7月 14日 ,美军第 45步兵师在西西里岛

枪杀了 70名意大利和德国战俘 。① 1944年 6月 7日 ,一名美国军官在新闻发

布会上称 ,美国空降部队从不抓战俘 ,而且杀掉任何 “举着手走出来的敌军 ”。②

美军某些高级指挥官亦曾怂恿杀俘行动。比如 ,巴顿将军在西西里战役前对第

45步兵师的官兵们发表讲话时 ,暗示官兵们不要纳降。③ 巴顿将军的这番话可

能直接影响了该师后来杀害意大利和德国战俘的行为 。美军出现杀俘行为的

一个原因是受 “德军缺乏人性 ”观点的影响。例如 ,一名美军战俘审讯官将一

名被俘的德国伞兵视为 “狂热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 ”、“完全丧失人性的纳粹主

义者 ”和 “认真组装的杀人机器”, “不能想象出他还是人类的一员”。④

尽管如此 ,美军大多数官兵都否认杀俘或虐俘是合法行为 ,而且人道地对

待战俘有助于诱使陷入绝境的德军官兵向其投降 ,以减少生命的损失。另外 ,

这一阶段杀俘 、虐俘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原因在于严酷的战场环境使前线

官兵处于某种非理性的亢奋和对敌人的仇恨当中。但是 ,这些现象并未得到政

府的授权 ,而是少数人蓄意违反战俘政策的行为 。⑤ 这些事件并不反映美国政

府的观点 ,而只是少数人的非法行为 ,反映出政府的监管没有完全到位。

美国战俘营的情况则与前一阶段大不相同 。美国战争部根据战俘公约对

战俘事务拟订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 ,战俘公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必须贯彻在

战俘处理工作当中 ,严禁侮辱战俘。第二 ,美国对战俘的正当处理是保护落于

敌手的美国战俘的重要方式 。⑥

美国战俘营的食宿 、医疗条件与美军兵营一致。不管军官战俘是否参加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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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美国政府都向其发放工资。① 美国定期向战俘提供衣服 ,参加劳动的战俘

将由其雇主提供劳动服装。军官战俘可从美国商店中定制新军服 。在战俘营

当局的监督下 ,战俘可以自行建立各类教育计划 ,可以订阅在美国发行的英语

或德语报纸 、杂志 ,可以购买不带短波波段的收音机 ,可以参加有益于健康的文

体活动 ,享有宗教信仰自由。②

大量德国战俘被美国政府和私人公司征为有偿劳工 。根据战俘公约的原
则 ,美国政府严禁战俘从事与战争直接相关 、危险和有害于健康的工作③ ,并规
定其日工资为 80美分④ ,劳动时间或劳动量与平民劳工一致 ,一般是 8小时 /
天 ,最长不得超过 12小时 /天 ,每周休息一天 。工伤和因工致残的战俘可以得

到美国政府的补偿 ,补偿额与同等情况下平民劳工接受的补偿额一致。⑤

由于待遇公正 ,再加上在美国本土逃亡毫无意义 ,因此德国战俘的脱逃事

件极少。⑥ 据统计 ,共有 1583起脱逃事件发生 ,所有脱逃者均被抓获 。脱逃者

将被关 30天的禁闭 ,其中前 14天受到 “减食”处罚 ,即每天只能吃 80盎司的面

包 ,加上足够的水 。⑦

德国战俘中的纳粹分子和反纳粹分子曾为争夺战俘营的隐性控制权发生

过激烈斗争。战俘营当局起初不愿意介入战俘之间的意识形态纠纷 ,因为战俘

公约没有授权拘留国干预战俘的意识形态倾向 。后来 ,美国政府采取了两项干

预措施。一是对战俘的意识形态倾向进行甄别 ,并将少数死硬纳粹分子单独看

管。⑧ 二是向愿与美国合作的战俘实施 “再教育计划”,主要是介绍美国民主的

发展历程 ,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自由民主思想。由于战俘公约禁止对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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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教化 ,所以 “再教育计划 ”是非法行为 ,美国政府起初不得不以秘密方式进

行。直到 1945年春 ,盟军的胜利已不可避免之后 , “再教育计划 ”才转为公开

进行 。①

1945年 6月对德战争刚刚结束 ,美国政府就决定遣返德国战俘 。到次年 7

月 22日 ,德国战俘全部遣返完毕。② 总的来说 ,美国的对德战俘政策取得了很

大成功。在美的德国战俘死亡率只有 0.15%,相比于其他盟国 ,仅高于英国的

0.03%。③ 正是因为这种成功 ,使得二战末期陷于绝境的德国军队更愿意向美

军投降。如图-1所示 , 1944年第三季度之后 ,向美军投降的德军开始迅速

增加 。

图-1　各国俘获的德军人数
资料来源:NiallFerguson, “PrisonerTakingandPrisonerKillingintheAgeofTotal

War”, p.190.

(二)日本对盟军战俘的政策与执行情况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才逐渐进入近代国际体系 ,直到 1905年的日俄战争

才第一次与西方大国发生军事对抗 ,并真正涉及根据战争法处理战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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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严格遵守战俘法规 ,受到西方大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一致

称赞 。①

但是 ,日本对战俘的态度却在一战结束后逐渐发生逆转 ,变得越来越蔑视

战俘的生命和权益 。日本政府拒绝批准战俘公约的一个理由是:虽然战俘与日

本军人的意识形态不相融 ,但外国军人可能不这么认为。因此 ,虽然该公约在

形式上看来是实施互惠义务 ,但实际上它只是将义务强加于日方。另一个理由

是:如果不批准该公约 ,则被俘的敌国飞行员就不会被视为战俘 ,从而不受公约

的保护。这样日本就可以用处决被俘飞行员的行为来遏制敌人对日本实施轰

炸的规模和决心。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英两国曾询问日本政府是否遵守战

俘公约 ,日本外务省的答复是:日本将在作必要修正的前提下遵守该公约。③

而陆军部战俘信息局对外务省答复的解释是:我们可作任何必要修正 ,但不会

严格遵循公约条款 。④

日本以处决飞行员来慑止敌军对日本的轰炸是基于工具理性的行为 ,但它
不足以完全解释日本大规模虐杀盟国战俘的行为 ,因为这些行为大多发生在日
本本土之外 ,同时也无法解释日本为什么竟然蔑视本国战俘的生命与权益。第

一条理由表明 ,日本持有的关于战俘的价值理性与西方并不相同 。研究表明 ,
这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源于日本文化中针对投降行为所特有的 “耻感文化 ”。

首先发现和定义这种 “耻感文化”的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 ·本尼迪克

特(RuthBenedict)。她发现日本军队的被俘者与阵亡者之比非常之低 ,西方国

家的被俘 /阵亡比为 4∶1,而日本的被俘 /阵亡比为 1∶40。她在审讯战俘中得

知 ,日军虽无明文禁止官兵不得投降 ,但投降与 “武士道 ”精神背道而驰 ,在日

本是一件极为羞耻的事情 ,被俘者及其家属将承受重大的心理压力 ,也难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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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政府所容 ,因此他们在战场上宁愿战死也不投降。①

1941年 1月的日本陆军野战勤务法规指出:军人不应忍受被活捉之耻 ,不

能将这一污名传给后代 。 1941年 3月 ,日军大本营在给侵华日军部队的秘令

中要求被俘士兵立即设法逃亡或自杀 。如果无计可施 ,就绝食身亡 。如果康复

归来 ,则应战死沙场。对于被俘军官 ,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杀。② 对于被盟国俘

获的官兵 ,日本政府也持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日本政府虽然在 1941年 12月

建立了战俘信息局 ,但这个机构在搜集本国战俘信息方面基本处于不作为状

态。这一姿态实际上表明 ,即使日本战俘受到盟国的不公正待遇 ,日本政府也

不会做出任何反应 。③

由于日本 “一视同仁 ”地漠视本国和敌国战俘的权益 ,所以战俘公约的互

惠原则面对日本时失效了 。④ 日本认为照管战俘是一种极大的负担。日本首

任战争信息局局长上村干夫(UemuraMikio)说:“在对俄战争中 ,为了让西方国

家承认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 ,我们给他们(指俄国战俘)最好的待遇。今天这

种需要不再适用了 。”他设立了两条战俘处理原则:在人性规定的范围内严厉

对待战俘;战俘必须被用于战时生产 。他多次强调不能允许战俘 “吃白饭 ”。

1942年 7月 22日 ,他和首相东条英机曾有过如下这段对话:

上村:我们拒绝了英国人给在香港的战俘提供救济品的要求 ,现在美

国人同样要求给在巴丹的战俘提供救济品 。
东条:日本军队在那里苦战……没有必要迁就这些战俘。

上村:红十字会想送一些奎宁……
东条:统统拒绝 。

上村:红十字会想派代表到我们所占地区 。我们也将拒绝这一

要求 。⑤

1942年 7月初 ,在讨论如何管理修筑缅泰铁路的战俘时 ,上村要求对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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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一律 “无须审判 、就地枪决”。这次会议还决定 ,对有些事件不必拘泥于国

际法 。①

不难想象 ,日本战俘营的条件有多么恶劣。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 ,

日本的美军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 27%,而德国和意大利的只有 4%。② 在 1942

年 6月至 1943年 10月修筑缅泰铁路过程中 ,战俘们每天从事高强度劳动达 16

小时 。任何反抗都会遭到日军的惩罚 ,包括毒打和罚跪 ,有时甚至将战俘捆在

树上长达 2— 3天 ,其间不给食物和饮水 。到铁路修建完毕时 , 6.4万名战俘已

有 1.2万人死亡 。③ 有历史学家指出 ,唯一被日本无条件遵守的战俘公约条款

是:礼葬死亡的战俘。④

日本对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工作也百般阻挠 。日本只允许国际红十字会

的三个代表团(分别驻东京 、上海和香港)在其本土和所占区域展开工作 ,但受

到严格限制。国际红十字会官员在巡视战俘营前须经过繁杂的审批程序 ,且无
权单独会见战俘代表。国际红十字会驻东京代表团的巡视结果表明 ,日本本土

的战俘营普遍存在口粮缺乏 、营养不足的现象。随着日本崩溃的临近 ,这种现
象日趋严重。⑤ 而在东南亚地区 ,日本则拒绝国际红十字会展开工作 ,甚至还

以阴谋反日为名处决了国际红十字会驻婆罗洲的代表 。⑥

日本在二战期间顽固地拒绝执行战俘公约的原因主要是其特有的 “耻感

文化 ”与植根于西方文明的人道主义互相冲突 ,这使得日本政府难以人道主义

地对待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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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illWylie, “PrisonersofWarintheEraofTotalWar, ” p.232.

André Durand, FromSarajevotoHiroshima, pp.52— 529, 533.

Ibid., p.525.尽管如此 ,国际红十字会原驻这些国家的官员仍设法开展力所能及的救济行动。

Ibid., pp.529— 531。



27　　　

(三)德国的战俘政策与执行情况

1939年 9月 1日德波战争爆发后 ,国际红十字会曾致信各交战国 ,询问其

是否能够遵守战俘公约 ,并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和保护国代表监督战俘事务。德

国对此做出了肯定回答 。①

德波战争爆发之前 ,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曾连续下发了一系

列关于战俘事务的手册 ,供各级军官和士兵阅读 。OKW要求战俘营长官以下

述原则对待战俘:保护德国免遭敌方人员的伤害;严格但正确地应用战俘公约;

立即矫正任何虐待行为;任何对战俘公约严格而正确应用的偏离都会使德国军

人的荣誉招致非议 。②

德国在战前对战俘事务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建立了完整的战俘事务管理

体系 ,对各个层级的管理职责都做了明确规定。③ 1939年 10月 ,即德国入侵波

兰一个月后 ,德国开设了 31个战俘营。到二战结束 ,德国的战俘营数量达到

248个 ,其中 134个用来安置美英盟军战俘 , 114个用来安置苏联等其他国家的

战俘 。

在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 ,西欧人和美国人的地位要远高于俄国人 ,

前者被纳粹视为与日耳曼人地位相近的高贵民族 ,后者被纳粹视为劣等民族。

纳粹德国据此针对来自西线和东线的战俘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原则。

波兰和法国相继陷落后 ,德国俘获了大约 50万波军 、近 200万法军以及比

利时 、荷兰和挪威部队 。为了减轻德国后勤的压力 , 1940年夏 、秋两季德国先

后以凭誓获释的方式释放了所有的荷兰人 、比利时的弗莱芒人 , 90%的波兰人 ,

以及近 1/3的法国人。④

德国对战俘营内的生活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战俘营的选址 、规模 、营房标

准 、卫生要求 ,战俘的食宿标准 、纪律或司法处罚 、以及征用战俘劳力等问题都

作了详细的规定 ,并力求与战俘公约的要求一致 。⑤ 德国允许国际红十字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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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André Durand, FromSarajevotoHiroshima, pp.401— 402.

VasilisVourkoutiotis, PrisonersofWarandtheGermanHighCommand, pp.28— 29.

Ibid., pp.29— 31.

S.P.MacKenzie, “TheTreatmentofPrisonersofWarinWorldWarⅡ , ” pp.497— 498.

VasilisVourkoutiotis, PrisonersofWarandtheGermanHighCommand, chaps.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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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国的代表每隔 3— 4个月巡视一个战俘营 ,巡视人员可以无限制地接触战

俘 ,听取其对于战俘营当局的意见或批评。①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巡视报告 , 1944年冬德国战俘营的物质条件开始恶

化 ,此前只有在 1943年冬略有下滑。到 1945年春 ,处于严重匮乏或极度匮乏

状况的战俘营已经各占 1/3。很明显 , 1944年冬以后 ,德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处

于极度危机当中 ,战俘营物质条件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②

德国战俘营当局也较好的遵守了战俘公约对看守的要求。从巡视报告来

看 ,存在严重折磨行为的报告在任何一个统计季度中不超过 20%。严重违约

行为一共只有 8起 ,不到巡视报告总数的 1%。③ 最严重的一起恶性事件发生

在 1944年 4月 17日 。根据希特勒的命令 , 47名脱逃后再次被俘的美 、英战俘

被处决。④ 另外 ,就一般情况而言 ,盟军黑人战俘的待遇要比白人战俘低得多 ,

这符合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 。⑤

不过 ,德国在战俘身份问题上的某些决定仍然引起了很大的国际法争议。
第一个是突击队员和跳伞后的飞行员的战俘身份问题 。突击队员是指由正规
武装部队成员组成的 、在敌后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 、身着军装的军人。⑥ 根据

战俘公约 ,被俘的突击队员符合战俘定义。但德国不承认突击队员的战俘地
位。 1942年 10月 18日 ,希特勒下令对盟军突击队员实行杀无赦 。⑦

迫降后被俘的盟军飞行员应被视为战俘。不过 ,随着盟军对德国轰炸的日

益频繁 ,德国平民的死伤越来越严重 。 1943年 8月 10日 ,希姆莱指示各警察

局不要干预平民对盟军飞行员处以私刑的事件 ,理由是轰炸是一种恐怖行为 ,

盟军飞行员是恐怖分子 。希姆莱的观点被希特勒所接受。 1944年 5月 21日 ,

尽管德国外交部表达了反对意见 ,希特勒还是下令德国军民可以射杀迫降的盟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从 1940年春到 1945年春 ,国际红十字会和保护国的代表对德国战俘营的巡视次数达到了近

970次。平均每月约为 15次。如此频繁的巡视 ,其所累积起来的评估报告(每次一份报告)基本能够反

映德国战俘营的真实情况。关于巡视次数的季度分布 ,请参见 VasilisVourkoutiotis, PrisonersofWarand

theGermanHighCommand, p.166。

Ibid., pp.167— 168.

Ibid., p.178.

Ibid., pp.181— 182.

不过 ,奇怪的是,德国对盟军战俘中的犹太人没有 “另眼相看 ”。 Ibid., pp.189— 190。

夏尔·卢梭:《武装冲突法 》 ,第 65页。

S.P.MacKenzie, “TheTreatmentofPrisonersofWarinWorldWarⅡ , ” p.491.



29　　　

军飞行员 。①

总而言之 ,尽管不时出现虐待和报复行为 ,德国大体上比较严格地根据战

俘公约的要求 ,人道地对待西线盟军战俘。德国的经济状况和战俘营的管理水

平是决定战俘生存状况的最主要因素 。当希特勒提出一些严重违反公约条款

的命令时 , OKW亦尽其所能地阻挠和拖延 。②

在东线 ,纳粹意识形态完全压倒了人道主义和国家利益的考虑 。纳粹德国

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 ,苏联是一个被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分子所统治的国

家 ,是第三帝国的最大威胁 。③ 1941年 3月 30日 ,希特勒在一次军事会议上

指出:

“进攻苏俄的战争不可能以一种骑士气概的样式展开。这场斗争是
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异的斗争 ,必须用前所未有的 、无情的 、毫不手软的残酷

来引导意志。 ……苏俄的政委是直接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执行
者 ,因此必须被全部清除 。”④

当年 6月 6日 , OKW根据希特勒的上述旨意下达秘密的 “政委命令 ”
(CommissarOrder),要求将被俘的苏军政委一律枪决。⑤ 德国国防军坚决执行

了希特勒的命令。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元帅说:“对苏战争是两个种族间的斗
争 ,因此德国必须用所有的残酷手段对付敌人。”即使怀有反纳粹思想的霍普

纳上将也写道:“这是一场日耳曼人反对斯拉夫人和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战斗 。即将到来的战役将以前所未有的严酷方式进行 。”⑥

苏德战争的初期 ,大量小股被俘的红军官兵被德军就地枪决。到莫斯科战

役前 ,德国已经围歼了数百万红军。⑦ OKW曾制订了将苏军战俘转运至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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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ilisVourkoutiotis, PrisonersofWarandtheGermanHighCommand, pp.187— 189.

S.P.MacKenzie, “TheTreatmentofPrisonersofWarinWorldWarⅡ , ”p.495.

JäckelEberhard, Hitler' sWorldView:ABlueprintforPower, trans.byHerbertArnold(Cambridge,

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1981), Chapter2.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 》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619页。

S.P.MacKenzie, “TheTreatmentofPrisonersofWarinWorldWarⅡ , ”p.505.

Ibid., p.506.德国国防军的中下级军官同样也对苏联人充满了种族主义的偏见 ,请参见 Omer

Bartov, Hitler' Army:Soldiers, Nazis, andWarintheThirdReich(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1991)。

到 1941年底 , 大约有 60万苏联战俘被处决。 NiallFerguson, “PrisonerTakingandPrisoner

KillingintheAgeofTotalWar, ” 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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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营的计划 ,但被希特勒否决 ,理由是他不想让德国的种族纯洁性被劣等民

族所玷污 。 1941年 9月 8日 , OKW发布命令指出 ,由于苏联战俘被灌输了共产

主义对纳粹主义的仇恨 ,因此无权享有战俘公约的礼遇。他们任何轻微的反对

都应被立即镇压 ,德国看守在击毙反抗者时无需预先警告 。苏联战俘中的犹太

人 、政委和其他可疑分子应被移送党卫军进行 “特殊处理”。①

德国内部也有要求人道地对待苏联战俘的声音。德国外交部国际法司建

议德苏两国相互遵守 1907年的 《海牙第四公约》。 1941年 9月 15日 ,德国对

外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向 OKW指出了虐俘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后果 ,特别是苏

联将抵抗得更加激烈 ,而且将放弃按国际法的要求对待德国战俘。同时 ,虐俘

使德国丧失了利用战俘的可能性。② 然而 ,这些建议统统在希特勒面前碰了

壁。希特勒愤愤地指出 ,德国得体地对待苏联战俘无法阻止苏联虐待德国战

俘 ,反正他们也要这样做 。③

在这种灭绝政策的指导下 ,苏联战俘处于缺衣少食 、无房住 、无医疗的状态
之中 ,有一段时间战俘的死亡率高达每天 1%。而且德国看守对于病重者和企

图脱逃者一律枪决 。到 1942年 2月 ,前一时期被俘的 390万人只有 110万人

还活着 ,并只有 40万人基本适于劳动。充作劳工的苏联战俘的生活和工作条

件均十分恶劣 ,德国看守们将其视为奴工而施以非人的虐待 。④ 此外 ,由于德
国不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接触苏联战俘 ,因此 ,后者无法提供必要的援助。⑤

据统计 ,到二战结束时 ,德国总共俘获苏军 570万人 ,其中有近 328万人死

亡 ,死亡率高达 57.5%。相比较而言 ,英国战俘的死亡率只有 3.5%。即使是

另一个以虐俘而闻名的日本 ,其控制下的盟军战俘死亡率也没有这么高 。⑥

不过 ,德国就不怕苏联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吗 ? 事实上 ,苏联的确采取了

严厉的报复措施。大量被俘的德国官兵被苏军就地枪决。 1941— 1942年被运

至后方的德国战俘在转运途中的死亡率高达 90%,充当奴工的德国战俘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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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acKenzie, “TheTreatmentofPrisonersofWarinWorldWarⅡ , ” pp.507—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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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非人的对待 。而且 ,苏联也拒绝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巡视德国战俘营 。据统

计 ,共有 315万德军成为苏联战俘 , 其中死亡近 112万人 , 死亡率达到

了 35.8%。①

在战俘问题上 ,德国政府的态度完全是意识形态化的 ,压倒了理性互惠的

考虑 。希特勒认为 ,无论德国是否遵守战俘公约 ,野蛮的苏联人都不会善待德

国战俘。② 他总是对外宣称苏联人对德国战俘杀无赦 ,所以一有德国战俘的消

息从苏联传来 ,他就设法予以掩盖 ,生怕这些消息降低了敌人的残酷形象。总

之 ,当意识形态考虑占据上风时 ,人道主义和利益的考虑就会退居次席。

(四)简要分析

对美 、日 、德三国战俘政策和执行情况的研究表明 ,一国是否遵守战俘公约

取决于其国家制度 、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 。美国是西方老牌自由民主国家 ,其

能够严格遵守战俘公约的行为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符 。日本是东方国家 ,具有

独特的 “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 ”实质上是一种弘扬无限暴力的价值理性 ,与

人道主义精神严重抵触 ,因而日本的战俘政策原则是一视同仁地漠视本国和它

国战俘权益。德国是一个曾经受到过自由主义洗礼国家 ,但在二战时以纳粹主

义为其官方意识形态。这两者的混和使纳粹德国战俘政策显现出两面性:对待

西方国家战俘时基本遵守了战俘公约 ,却惨无人道地对待苏军战俘 ,并毫不顾

忌对方可能的报复 。

另外 ,战俘在被俘到临时收容所这一阶段最容易受到非人道主义的对待。

原因在于 ,这一阶段军事必要性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前线战事的复杂性以及维

持士气的必要性 ,促使有的高级指挥官对杀害和虐待战俘持 “驼鸟 ”政策 ,甚至

默许和鼓励。在前线的临时收容所 ,军事审讯人员会采取恐吓 、虐待等各种手

段来从战俘口中套取情报。他们对战俘公约的明知故犯行为就是为了争取战

争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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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人类理性的战争法规范变迁理论 。本文认为 ,战争法

是国际规范的一部分 ,是国家间对战争中的暴力行为适当性的共享信念 。战争

法规范的变迁是人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价值理性由原先

的 “无限暴力 ”原则转向 “人道主义 ”原则 ,即由以前的不反对 、赞赏甚至崇拜战

争中的暴力行为变为现在的斥责和厌恶态度 。价值理性上的转变推动了国家

间共享信念的变化 ,使国家认为战争中的一些暴力行为具有过度暴力特征 ,必

须予以限制或者禁止。价值理性的变化决定了战争法的总体变化方向 ,而具体

规范的适用程度和范围还受到工具理性(军事必要性)的干预性影响 。价值理

性变化的根源在于国内政治的变化 。自由主义理念及其政治实践促使西方国

家逐渐改变了对于战争中暴力行为适当性的价值判断 ,并导致其在 19世纪下

半叶通过建立战争法规范来互相限制暴力 。

不过 ,自由主义只是塑造价值理性的一股力量 ,其他类型的文化和意识形

态也会发生作用 ,从而对战争法的适用范围和程度产生影响。由于战争法的哲

学基础———抽象人性论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产物 ,不完全适用于所有国家 ,特别

有可能不适用于非西方世界 。那些与抽象人性论相异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可

能含有弘扬暴力的价值理性 ,它们的存在使战争法无法适用于某些战争 ,例如

某些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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